
















HNPR-2026-3000*
[bookmark: _GoBack]
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促进住房公积金业务健康有序运行，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倡导单位和个人诚实守信，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和《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湖南省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直中心”）发现的失信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失信行为，是指在省直中心违规缴存、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章  失信行为的认定

第四条  违规缴存，是指单位或个人违反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规定的行为，具体包括：
（一）不按规定办理单位缴存登记的；
（二）不按规定为职工办理账户设立手续的；
（三）为职工开设多个账户同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四）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的；
（五）虚构证明资料、劳动关系开设住房公积金账户的；
（六）单位住房公积金专管员在网上业务大厅（单位版）违规操作，私自增加、删减缴存信息或违规授权他人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
第五条  骗提，是指违反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以欺骗手段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等行为，具体包括：
（一）利用虚假的身份信息：身份证、户口簿、婚姻状况证明、家庭成员和亲属关系证明等，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
（二）利用虚假的合同票据：购房合同、借款合同、购房发票、契税发票、贷款结清证明和还贷明细等，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
（三）利用虚假的权属证书：《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危房鉴定证明等，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
（四）利用虚假的工作关系证明：离职证明、退休证明等，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
（五）利用虚假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重大灾害证明、重大疾病证明、最低生活保证金领取证等，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
（六）办理购房提取后又撤销网签或备案，并未按时退回提取资金的；
（七）其他违反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骗贷，是指违反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规定，以欺骗手段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等行为，具体包括：
（一）虚构婚姻信息、利用虚假的婚姻证明资料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二）虚构或隐瞒家庭房产信息、利用虚假的产权证书、购房合同和票据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三）利用虚假的工资收入证明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四）利用虚假的异地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五）虚构劳动关系缴存住房公积金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的；
（六）其他违反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的行为。
第七条  其他失信行为，是指除违规缴存、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以外的，扰乱住房公积金正常业务秩序，损害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合法权益，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具体包括：
（一）缴存单位对符合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条件的职工不予配合办理的；
（二）缴存单位或缴存职工在线上业务办理过程中故意上传无效、不良或误导性信息，扰乱省直中心线上业务正常开展的；
（三）个人取得住房公积金贷款后无故停缴住房公积金的；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拒绝或变相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五）省直中心发现涉嫌失信行为时，相关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监督调查的；
（六）受委托银行、缴存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对缴存单位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不予保密造成泄露的；
（七）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认定的违规行为。

第三章  处理程序

第八条  省直中心发现涉嫌失信行为的，应当扫描留存全部原始资料和保留全部痕迹信息，视情况暂停办理当事人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第九条  决定予以立案的，省直中心应当对失信行为进行核查，收集证据，当事人应当配合中心调查。
第十条  调查终结，省直中心根据核查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失信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对失信行为作出处理决定，下达处理决定书；
（二）失信行为不成立的，对符合办理条件的予以办理，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将申请资料退还当事人并告知原因；
（三）失信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相关机关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下达处理决定书。省直中心应当通过处理决定书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其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处理决定书内容包括：
（一）失信人姓名（单位名称）及身份证号码（法人代表姓名）；
（二）失信行为的事实证据和认定依据；
（三）处理决定和期限；
（四）异议申请途径和期限；
（五）作出决定的日期。
省直中心按照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通讯地址、联系人等信息无法送达的，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告告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未提交异议申请的，视为无异议。
第十二条  异议申请与复核。当事人自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以内有权向省直中心提出异议申请，省直中心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事实、理由不充分或未提供相应证据的，不予采纳，并说明理由。
省直中心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以内完成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作出处理决定。
当事人对同一事项仅可提出一次异议，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
第十三条  处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执行，异议处理期间不中止执行。
第十四条  省直中心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个工作日以内办结，如遇需赴外地或跨部门调取证据等复杂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经省直中心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当事人。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省直中心可以对失信人作出如下处理：
（一）省直中心可以将失信人失信行为信息记入省直中心业务管理系统，暂停失信人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转出以及异地贷款开具缴存情况证明等业务，限制期限为2至5年；
（二）省直中心可以将失信人失信行为信息报送其工作单位，失信人属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同时报送其所在单位纪检部门，必要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
（三）省直中心可以将失信人失信行为信息通过网站、电视、报纸等媒体向外公示；
（四）省直中心在事先告知失信人本人后可以将失信人失信行为信息上传至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纳入个人征信管理体系；
（五）省直中心有权要求失信人在规定时间内全额退回或补缴涉案资金，失信人应当在处理决定书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以内全额退回或补缴涉案资金；
（六）失信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省直中心将失信人失信行为信息依法移送相关机关追究责任。
第十六条  失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直中心可以酌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理：
（一）认错态度良好，积极配合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的；
（二）主动全额退回或补缴涉案资金的；
（三）失信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6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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